臺東縣達仁鄉公所基地台回饋金管理及發放辦法
第二條及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項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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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
回饋金來源：按電信事業租用本所公有建築設置基地台所繳納之租金按比例提撥回饋金。

(1) 台坂村：
新臺幣6萬
元整。
(2) 安朔村：
新臺幣5萬
元整。
(3) 新化村：
新臺幣4萬
元整。









第六點
經費核銷應與申請計畫有關之支出，各項經費核銷限於下列支出項目，未符合申請計畫有關之支出，該項支出項目不予核銷：
(一)食材及茶水費：含便當、飲料、自理餐敘必要之食材、調味品及烹調設備、祭品等及其他相關必要費用。
(二)行政支出及雜費：含帳篷租借、桌椅租借、音響租借、紅布條、廣告旗幟、 比賽用具、文具用品等及其他相關必要費用。
(三)服裝及演出表演費：與活動相關之服裝、帽子及其他展演相關必要費用。
(四)人事費：與活動相關之僱工費用。
(五)保險費：限活動當日之相關人員意外保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
(六)獎品及獎金費：各項競賽獎勵及公開表揚之必要費用，本項費用必須出具領取人之印領清冊及發放之依據（評審結果）及標準（評審方式）。


	第二點
回饋金來源：按電信事業租用本所公有建築設置基地台所繳納之租金按比例提撥回饋金。

(1) 台坂村：
新臺幣10萬元整。
(2) 安朔村：
新臺幣5萬
元整。











第六點
經費核銷應與申請計畫有關之支出，各項經費核銷限於下列支出項目，未符合申請計畫有關之支出，該項支出項目不予核銷：
(一)食品費：含便當、飲料、自理餐敘必要之食材、調味品及烹調設備、祭品等及其他相關必要費用。
(二)活動設備及雜費：含帳篷租借、桌椅租借、音響租借、紅布條、廣告旗幟、 比賽用具、文具用品等及其他相關必要費用。
(三)服裝費：與活動相關之服裝、帽子等及其他相關必要費用。
(四)人事費：與活動相關之人事費用。
(五)保險費：限活動當日之相關人員意外保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
(六)獎品及獎金費：各項競賽獎勵及公開表揚之必要費用，本項費用必須出具領取人之印領清冊及發放之依據（評審結果）及標準（評審方式）。


	
經查113年及114年預算書編列之基地台回饋金，僅有台板村及安朔村，為因應明（115）年度新化村基地台遷移至公有地（447及447-1地號），爰增加新化村基地台回饋金。








為達具體化經費核銷項目，修正第六點第(一)至(四)款有關回饋金補助項目之規定。















